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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治理中的委托 —代理关系及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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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 对黄土高原治理中的参与方进行了辨析。分析了现存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存在的问题 ,设计出了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使代理人能够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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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Clientage and New Incentive Mechanism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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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 Department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Xi' an 710069 , Shaanx i Province , PRC)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 the participato rs i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of loess plateau , and

the problems on the exist ing clientage are analyzed.The new incentive mechanism that can let the agent do as the

principal' s will i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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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9年以来 ,我国政府对黄土高原地区的水

土流失治理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特别是近几年来 ,黄土高原的治理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 ,对黄土高原的投资力度也大为加强 ,

这无疑对黄土高原的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那么采取何种组织管理机制 ,使这笔资金取得最大的

经济效益 ,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以往

黄土高原治理中委托 —代理关系的分析 ,指出这种管

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提出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使委

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均达到最大化 。

1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概述

委托人 —代理人理论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

出一个刺激结构(契约)来诱导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

益行动[ 1] 。这个理论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 。1973

年 ,罗斯(S.Ross)在《美国经济评论》第 63卷第 2期

上发表《代理的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一文 ,首次提

出了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的概念。委托人—代理人

问题最初是研究保险中投保问题的 。现代新制度经

济学的企业 、产权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等 ,大量的讨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问题。在黄土

高原的治理中 ,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对黄土

高原各参与方进行了辨析 ,分析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委

托代理关系 ,并设计出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使代理

人能够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

2　黄土高原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

2.1　参与方辨析

黄土高原水土治理涉及到多个方面 ,按照其行为

与目标的相似性可以概括为 3个方面:(1)中央政

府 。其代表是党中央国务院;(2)广义的地方政府 ,

它包括各级水利 、水保 、林业的行政与科技部门 、各级

政府 、村基层组织 ,泛指中央以下政府或准政府组织;

(3)农户 。他们之间的委托—代理链如图 1所示 。

　中央政府 ———※
委托
→———
代理

各级地方政府 ———※
委托
→———
代理

农户

图 1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链

2.2　委托人问题

2.2.1　实际委托人寻租　黄土高原治理的委托人可

分为名誉委托人和实际委托人(职能委托人),名誉委

托人为中央政府 ,他们的目标函数是减少水土流失 ,

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生命和财

产安全 。实际委托人为有关部门中的工作人员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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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政府制定水土流失治理的政策 ,发放治理资金 ,

对治理的成果进行验收。职能委托人按照政府要求

应保护政府的利益 ,但实际上 ,他们有实现个人利益

的趋势。由于他们是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 ,所以他们

对治理的最终成果并不关心 ,是一种无风险的委托 ,

因此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 ,为自己或本部门谋

福利 。

2.2.2　委托的低效率(宽幅委托病)　一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 ,管理范围也应是有限的 ,如果给一个人太

多太宽的管理范围 ,它可能力不从心。在黄土高原的

治理中 ,委托人有限 ,而黄土高原面积大 ,情况复杂 ,

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难以对代理人的治理成果进行监

督 ,换句话说 ,监督的成本很高 ,这样委托人就很难使

得代理人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 。

2.3　代理人问题

2.3.1　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进行运

作　黄土高原中的代理人可分为中间代理人和最终

代理人。中间代理人为广义的地方政府 ,如省 、市 、县

各级地方水土保持部门 ,农 、林 、水部门等 ,每一个部

门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有可能偏离中央的目标 ,他们

对治理的最终成果并不关心 ,所关心的是如何完成上

级交给的任务 ,以寻求更多的资金和政绩。在黄土高

原的治理项目中 ,有很多是农民的自发行为 ,但当有

一定的成绩时 ,这些部门就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而将

其变为自己的政绩 ,这样可争取上一级委托人更多的

资金支持 ,从而改善本部门的经济状况 ,在很多贫困

地区 ,水土保持资金是地方部门工资和奖金的重要来

源 ,这一层次是水土保持最大的受益阶层。

黄土高原治理中的最终代理人为农户 ,作为农业

生产的最小的单位 ,农户对生产具有完全的决策权和

剩余索取权 ,他们的目标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

化 ,这和国家希望通过治理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

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当上一级委托人的利益与

其利益一致时 ,他们就可能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

而当委托人的利益与其利益不一致时 ,他们就采取消

极的行为 。在黄土高原几十年的治理成果中 ,梯田和

坝地的保留率最高 ,而林草的保留率最低 ,保留下来

的林木 90%为经济林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

2.3.2　职能委托人有可能与代理人的合谋　从前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 ,职能委托人 、中间代理人都对治理

的最终成果漠不关心 ,而最终代理人是有选择性地关

心 ,这样就会出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合谋行为 ,而名

誉委托人难以对职能委托人和代理人进行监督。表

现在选择治理项目时 ,采取黑箱操作 ,或出现“关系项

目” 。最终的结果是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而黄土

高原的面貌依旧没有改变 ,治理资金绝大部分流入了

职能委托人和中间代理人的手中。

2.4　黄土高原治理中委托 —代理关系的特点

2.4.1　双层多面的代理关系 ,使代理人的成本居高

不下　从图 1的代理链中可以看出 ,中间代理人具有

双重角色 ,对于上一级部门 ,他们是代理人 ,而对于下

一级部门 ,他们又是委托人 。这样既会造成信息传输

的失真 、失准 、失时 ,政策执行扭曲 、误解 ,必然增加代

理成本。也会出现“层层盘剥 ,雁过拔毛”的现象 ,使

国家的治理资金流失。由于中间代理人具有双重角

色 ,也可能使得他们与下一级的代理人合谋 ,以对付

其的上一级委托人 ,而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或信息

的不对称性 ,或很多的不确定性 ,使得代理人能够自

圆其说 ,搪塞委托人 。我国水土保持项目大多实行

“拨款”或“贷款”制度 ,大多数项目实行的是“先拨款 ,

后干活 、再验收”的方式 ,由于水土保持项目是在大面

积内实施 ,各地的情况复杂 ,又多为山区 ,交通不便 ,

条件艰苦 ,所以委托人很难对代理人进行监督 。大多

数项目不管治理成果如何 ,只要搞几个“样板工程” ,

便能顺利过关。中间代理人也由于其双重角色而“睁

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

2.4.2　委托代理链中存在上下级行政关系　在黄土

高原的委托代理链中 ,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上下级关

系 ,所以即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将水土保持资金挪用 ,

也会强迫最终代理人———农户 ,完成治理任务 ,以应

付上级的验收。在黄土高原地区这种对农民的强迫

无偿治理现象非常严重 ,使得农户很反感 ,产生消极

行为。这种行政式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容易产生瞎指

挥 。如在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中 ,在陕北某村修

建基本农田 ,由于规划是由上级有关部门做出的 ,事

先没有征求当地群众的意见 ,结果农民辛辛苦苦修建

的梯田由于宽度不够而无法使用。

3　黄土高原治理的新激励与约束机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黄土高原治理中的委托

—代理关系存在很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是

要设计出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3.1　变“行政性委托”为“半商业性委托”

几十年来 ,我国黄土高原治理项目主要是通过政

府的水利 、农 、林等职能部门负责完成。这些部门不

仅要执行政府的有关职能 ,如制订有关政策法规等 ,

而且还负责资金的发放以及项目的监督与验收 ,形成

了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个封闭的体系中 ,资金自己

发放 ,验收自己完成 ,很难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 ,也容

易产生腐败现象 。对此 ,建议采用德国援华造林项目

中德国政府的做法[ 2] ,将资金的使用与项目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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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分开 。具体的做法是:建议中央政府将各项治理

资金集中起来 ,建立水土保持专项基金 ,资金委托给

某商业银行管理 ,以低息或部分还贷的形式 ,借贷给

愿意进行治理的团体和个人。水土保持资金的来源:

(1)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2)中下游地区由于享受

了治理的外部正效益应向治理区的补偿资金;(3)社

会各界及有关国家机构的贷款或者赠款 。(4)生产

中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而收取的罚款或治理资金。而

将水土保持项目的规划 、可行性研究 、培训 、年度实

施 、监测与评估等工作以招标的形式委托给专业公

司。这些专业公司可以由水土保持的专家 、学者及相

关技术人员组成 ,他们知识面广 ,经验丰富 , 有利于

项目的执行。政府部门不参与项目的具体执行 ,负责

制定相关的政策及项目的执法 、监督 、验收。

这种新的委托—代理模式具有如下作用:(1)缩

短了代理链 ,从而节约了代理成本 。政府由原来的要

监督农户变成了只监督专业公司 ,银行和专业公司之

间是一种纯粹的借贷关系 ,专业公司和农户之间是一

种合作关系。由于代理的链条减少 ,因此节约了监督

费用 。(2)能充分体现农户的利益 , 提高治理的效

益。水土保持项目由专业公司负责 ,专业公司和农户

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而项目又要在农户经营的土

地上进行 ,因此专业公司只有通过和农户的谈判 ,征

得农户的同意后 ,才能使项目得以顺利实施。专业公

司和农户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 ,迫使专业公司在制定

项目规划时 ,必须符合当地的实际 ,征求农户的意见 ,

在项目的实施中 ,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 ,利用经济手

段 ,克服了“行政式 ”委托中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手段

治理水土流失而对农民造成的强迫和利益剥夺。由

于农户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治理 ,因此可提高治理

的效益 。(3)在这种治理模式中 ,专业公司和农户是

利益共同体 ,但它们合谋的概率很小 ,因为有商业银

行和行政部门的双重监督 。(4)使政府机关能够集

中精力考虑 、研究和决定本应属于他们职责范围内的

重大的事情 。(5)政府机关不介入具体的钱 、物的运

作 ,从而堵住了其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而贪

污 、挪用物资 、款项等腐败的机会 ,减少了实际委托人

的寻租行为 。(6)打破了政府机关传统的“做一件事

情 ,建一个机构 ,增一套班子”的习惯作法 ,因而避免

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 、工作效率持续低下的弊端 ,实

现了政府机构长期精干 、高效地运行。(7)政府机关

让专业公司从事自己委托的水土保持等微观经济活

动 ,从而就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这些专业公司的积极

性 、创造性和责任心 ,也有利于项目的成功。

图 2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中新的委托一代理链

3.2　利用现代技术 ,建立水土保持动态管理信息系

统 ,使委托人能够有效地监督代理人

长期以来 ,我国对国土资源的动态管理不够重

视 ,虽然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成立后 ,大大加强了土地

资源的管理工作 ,进行了土地的详查 , 20世纪 80 年

代末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也曾经组

织大量的人力 、物力对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其

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 ,取得了很多宝贵的资

料 。但这些资料是静态的 ,不能够反映水土流失治理

的动态变化 ,而现有的反映动态变化的统计资料 ,由

于种种原因 ,严重失真 。由于对基础资料缺乏掌握 ,

使得委托人无法监督代理人。因此 ,有必要利用现代

的遥感及 GIS等技术 ,建立水土保持管理信息库 ,使

得委托人坐在计算机前 ,打开黄土高原的底图 ,任意

点击一处 ,就可得到此处的治理状况 ,以便委托人随

时对代理人进行监督 。当然 ,这也需要大量的投入 ,

在目前国家资金紧缺的条件下 ,可以先从一些严重水

土流失区开始。

3.3　利用经济手段 ,鼓励最终代理人治理的积极性

在以往的黄土高原治理中 ,主要有 2种形式 ,一

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的治理方式 ,二是实行联产承包

之后农户自发的治理 。从以往的实践看 ,凡是农户自

发治理的 ,治理的成本低 ,成果可以得到有效的维护 。

凡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的或“运动式”的治理 ,治理

的成本高 ,治理期间轰轰烈烈 ,治理结束后 ,除工程措

施及经济林木外 ,其它占治理比重很大的生物措施很

难维持 。例如 ,20世纪 8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援助进行大规模的退耕还

林 ,由于工程实施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经济利益 ,导

致了后来大面积毁林砍树 ,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3] 。

事实证明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根治 ,应主要依靠广

大的农户 ,进行长期治理。而要想农户长期治理管

护 ,必须给予农户治理管护的经济激励。鼓励农户自

觉治理的措施主要有 2种:一是以土地制度的改革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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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农户进行长期的治理。二是建立水土保持鼓励金

制度 ,对自觉进行治理的农户进行奖励 。

土地使用权长期化 、稳定化是将农户治理管护收

益内部化 、调动千家万户治理管护千沟万壑的一项很

好经济手段。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 ,由于所有权

模糊 ,土地的使用权期限规定太短 ,特别是地方政府

动辄以收回土地相威胁强迫农户承担一些不合理的

负担 ,或者随意频繁调动 ,大大增加了土地使用权的

不确定性 。基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实情 ,国家

已给予了特殊土地政策 ,容许延长至 50 ～ 100 a ,现在

关键在于落实 ,地方政府一般对拍卖荒山感兴趣 ,对

现有耕地的产权改革少。而事实上这部分土地涉及

面最大 ,是土壤侵蚀的主要来源 ,也最有可能治理 ,而

拍卖出的荒山 ,受到农户劳力 、资金的限制 ,往往治理

得很慢。延长土地产权还只是第一步 ,政府应采取法

律 、经济政策 ,引导农户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交换土

地使用权 ,使各家土地集中连片 ,这既有利于农事耕

作和土地治理管护 ,又利于安排作物 、薪材 ,发展商品

经济。农民有了世世代代年年月月规划建设自己的

美好家园的激励 ,黄土高原的治理方可一劳永逸。

建立水土保持奖励制度。由于水土流失治理的

外部性 ,使得农户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不

相等 ,农户的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不相等 ,

在社会收益大于农户边际私人收益时 ,应给农户以补

贴 ,补贴的数值应等于农户的边际私人成本减去边际

社会成本 ,操作时也可采用更简单易行的标准 。为

此 ,应在银行掌管的水土保持专项资金中 ,划出一部

分作为奖励基金 ,对自觉治理的农户以奖励 ,以调动

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 。奖励的标准可由

水土保持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专家进行制定 。做法

是:凡是自觉进行了水土保持措施的农户 ,可向当地

水土保持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经验收并出具证明

后 ,向银行提出申请 ,银行组织有关专家或委托专业

公司验收后 ,按标准向农户发放奖励金。对发放了奖

励金的农户和地块进行登记 ,建立信息库 ,以防止重

复报奖 。进行双重验收的目的 ,则是为了防止农户和

行政机关的合谋 。这种制度变“运动式”的治理为农

户的“日常治理” 。变“先拨款 ,后干活验收”的模式为

“先干活 ,后验收计酬” ,的模式 ,使治理资金真正用在

了治理之上 ,提高了治理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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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口宽 10 m ,深 10 ～ 15m 的大口井可蓄水近

1 000 m3 ,有如一个小水塘 ,大口井沿等高线布置通

过环山沟串通形成一种长藤结瓜式的岗岭地井灌体

系。在中坡地段应以开挖大深井的形式采用地下水

为好 ,大深井井体容量及涌水量都比较大 ,井位宜以

平行等高线布置 ,可获得更多的来水量 ,大深井井位

的规划布置最好与地面灌溉渠道一致 。这样在灌溉

面积较大而灌水流量不足时 ,几个井可以同时提水通

过渠道集中灌溉某一田块 ,这种布局也可以通过埋设

地下管灌设施把几个井连通加大灌溉流量 ,充分发挥

井群的整体作用提高灌水速度。在下坡地段一般地

下水埋藏深度较浅 ,含水量也比较丰富 ,因此 ,采用打

小口井的方法开采地下水 。小口井直径 30 cm ,深 30

m ,有效渗水深度可达 20 m ,出水量较大。井位布置

同样应平行于等高线并与地面灌溉系统吻合 ,这样有

利于耕作和管理 。

多年利用地下水实践表明 ,在丘陵岗岭地区 ,不

同地形部位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地下水资源可供开发

利用 ,通过在不同地形部位分别打大口井 、大深井 、小

口井(小深井),建立拦蓄地面水和开发利用地下水相

结合的井灌体系 ,充分发挥井群的整体效益 ,确保遇

旱能灌 ,改变长期以来雨养农业的状况 ,合理开发充

分利用地下水资源是解决西部丘陵岗岭地区干旱缺

水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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